
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

运作》、《独立董事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董事，本着独立严谨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就公司第八届董事

会第八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。 

一、关于对关联方资金占用的独立意见 

2023年1-6月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。 

二、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

1、截至2023年6月30日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： 

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117,252.93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

净资产的比例为16.87%。上述担保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，符合中国证监

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有关规定。 

2、除上述担保事项外，2023年上半年公司没有发生为控股股东及公司持股

50%以下的其他关联方、其它任何法人和非法人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的情况。 

3、公司能够严格按照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对外担保管理办法》的规定的对外

担保审批权限、决策程序和有关的风险控制措施等严格控制对外担保，履行信

息披露义务，较好地控制了对外担保风险，避免了违规担保行为，保障了公司

的资产安全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蒋萌、俞寿云、Zhang Yun 

2023年8月24日 

 


